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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任职的主体

√其他：上市公司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170.65�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170.6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任职的主体

√其他：上市公司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781.81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781.81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任职的主体

√其他：上市公司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1,7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1,75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天津市津玺城开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任职的主体

√其他：上市公司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6,675�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6,67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70,995.3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198%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十一届三十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十一届四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联担保的议案》，本次交易中，公司拟置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

债，保留物业管理、资产管理与运营业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指定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津玺城开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津玺企管”或“归集主体” ）作为归集主

体，并将所有置出资产通过划转、增资或其他合法方式注入归集主体，并将归集主体的股权置出给置出资产承接方持有。

本次交易前，公司为本次交易拟置出的部分债务提供了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对应标的公司股权，上述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公司同受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投资本” ）控制，该等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由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或联营企业变更成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关联方。 同时，津玺企管作为置出资产的归

集主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津玺企管股权，津玺企管将变更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关联方。

前述担保中，公司对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担保及以留存于公司的房产等提供的抵押担保预计在本次交易的交割日前无法解除。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3,170.65 2024.09.30 2025.11.30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81.81 2025.10.31 2028.10.30

天津市华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置出银行借款） 12,550.00 2024.02.29 2027.02.28

上市公司（置出银行借款） 4,125.00 2020.03.25 2026.03.20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21,750.00 2022.10.28 2025.10.28

合计 45,377.46

上市公司为上表前四笔贷款提供担保的同时，以留存的房产等资产提供了抵押担保，该等资产于2024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合计为8,530.85万元。

上表中天津市华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置出的银行借款及上市公司置出的银行借款承接方为津玺企管，交割完成后，上述两笔借款的被担保方变更为津玺企管。

公司本次预计关联担保系基于公司历史期间已经发生并延续下来的担保因本次交易转变成了关联担保，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且津玺企管将对届时关联担保依法提供相应的

反担保措施。 交易对方已承诺对于交割日后未能解除的上市公司对置出标的提供的担保，如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且津玺企管未能及时足额赔付，其将自上市公司担保义务发生之

日起一年之内赔付上市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1797252503K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公司类别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1009号

成立日期 2006-12-27

营业期限 2006-12-27�至 无固定期限

法定代表人 丁江浩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及构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轻工材料、建筑机械、电器设备、建筑设备、电梯、

中央空调、锅炉批发。 （国家有专项经营规定按规定执行）

2、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6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

资产总额 546,113,626.80 547,808,318.79

负债总额 393,330,469.08 374,766,198.36

净资产 152,783,157.72 173,042,120.43

营业收入 11,000,474.14 11,936,291.93

净利润 -22,334.63 -2,245,969.36

3、股权结构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股权，公司与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同受津投资本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经查询，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5340986785A

注册资本 105,000万元

公司类别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盛雅佳苑18,19号楼及配套公建三-23,24-101

成立日期 2015-06-11

营业期限 2015-06-11�至 2035-06-11

法定代表人 许琨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服务；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6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

资产总额 1,833,703,440.65 1,814,139,736.00

负债总额 2,173,725,119.97 2,094,388,059.07

净资产 -340,021,679.32 -280,248,323.07

营业收入 0 6,501,616.42

净利润 -59,773,356.25 -131,167,305.70

3、股权结构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公司与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受津投资本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经查询，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3764321488X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公司类别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南路118号411

成立日期 2004-08-02

营业期限 2004-08-02�至 无固定期限

法定代表人 张萍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体育竞赛组织；船舶租赁；游艇租

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6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

资产总额 2,661,778,472.29 1,135,254,249.15

负债总额 2,073,727,206.41 728,642,154.94

净资产 588,051,265.88 406,612,094.21

营业收入 4,204,974.39 171,183,557.54

净利润 -43,343,347.85 -42,231,456.41

3、股权结构

公司和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

4、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公司与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同受津投资本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天津海景实

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经查询，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天津市津玺城开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市津玺城开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3MAEH50H54H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别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内江路与崇江道交口东南角陈塘科创园（观塘大厦）1号楼1802-17室

成立日期 2025-04-17

营业期限 2025-04-17至无固定期限

法定代表人 张亮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6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

资产总额 12,723,251,626.95 13,351,989,918.19

负债总额 12,889,644,301.58 12,951,840,262.29

净资产 -166,392,674.63 400,149,655.90

营业收入 490,046,133.19 2,644,752,982.51

营业利润 -568,518,856.17 -436,410,653.44

净利润 -566,542,330.53 -223,858,633.04

津玺企管目前尚未完成置出资产归集，上表为假定归集完成后津玺企管模拟报表数据。

3、股权结构

津玺企管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公司于2025年新设，为本次置出资产归集主体。

4、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津玺企管股权，公司与津玺企管同受津投资本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津玺企管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经查询，津玺企管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为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继续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以前历史期间已审批的担保事项，不属于新增担保的情形，不会增加公司的担保余额。 本次提供担保主要为保障

拟置出标的公司的平稳交接，确保被担保对象融资业务的持续稳定，维护被担保对象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担保未新增公司担保余额，为切实防范担保风险，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安排，由津玺企管就该等担保向上市公司提供反担保，交易对方已承诺

对于交割日后未能解除的上市公司对置出标的提供的担保，如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且津玺企管未能及时足额赔付，其将自上市公司担保义务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赔付上市公司。

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严重影响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担保系基于公司历史期间已经发生并延续下来的担保事项，因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转变而来，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津玺企管、交易对方已对本次交易完成

后关联担保事项做出妥善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认为：本次关联担保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司、津玺企管、交易对方已对本次交易完

成后关联担保事项做出妥善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0,995.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198%；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85,156.04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772%；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5,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87%；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总额为185,308.8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956%。 发行人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22� � � � � � � � �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一109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四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一届四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1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2025年11月27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本次会议由代董事长张亮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联担保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雷雨先生、赵宝军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联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22� � � � � � � �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一108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盛文佳苑项目调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博公司” ）开发建设的盛文佳苑项目调规事项发生进展，具

体情况如下：

一、调规情况概述

具体调规事项内容详见公司2024-045公告。

2024年12月20日，华博公司已收到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退还的调规对价25,000万元。

二、事项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26日，华博公司收到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退还的调规对价30,000万元。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跟踪本次调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22� � � � � � � �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111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11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22 津投城开 2025/12/4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11月26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17.20%股份的股东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2025年11月28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

召集人。 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5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于提议津投城开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联担保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一并进行审议。 该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四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11月26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2月11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11日

至2025年12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

2.01 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 √

2.02 交易标的 √

2.03 交易对方 √

2.04 交易价格 √

2.05 定价依据 √

2.06 过渡期间损益 √

2.07 交割 √

2.08 违约责任 √

2.09 决议有效期 √

3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

5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6 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

8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

9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相关标准的议案 √

11 关于本次重组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

12 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

13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

1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15 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

16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

性的议案

√

17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

18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

19 关于由全资子公司津玺企管归集置出资产的议案 √

20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21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联担保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三十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十一届三十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十一届三十九次临时董事会和十一届四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25年

10月29日、11月22日、11月26日和11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时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至议案19、议案2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至议案19、议案2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1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2.01 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

2.02 交易标的

2.03 交易对方

2.04 交易价格

2.05 定价依据

2.06 过渡期间损益

2.07 交割

2.08 违约责任

2.09 决议有效期

3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5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6 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7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8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9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相关标准的议案

11 关于本次重组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12 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13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1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15 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16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7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8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19 关于由全资子公司津玺企管归集置出资产的议案

20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1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预计关联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322� � � � � � � �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一107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土地收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28日召开十一届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十一届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土地收储的议

案》，同意公司就沙柳北路地块收储事项与天津市东丽区土地整理中心（以下简称“东丽区土整中心” ）签署《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 2023年9月28日，公司与东丽区

土整中心签署了《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合同总金额171,347.8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045至2023-047号和2024-044号公告。

2024年10月24日，双方根据《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之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公司已收到东丽区土整中心支付的补偿金额2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072

号公告。

2024年10月31日， 双方根据 《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 之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公司已收到东丽区土整中心支付的补偿金额11,843.81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075号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19日，双方根据《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之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公司收到东丽区土整中心支付的补偿金额11,142.73万元。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跟踪本次土地收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76�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5-082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以自有资金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本次增持主体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股份” ）为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建材股份共计持有公司

股票1,169,652,16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9.22%。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

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国建材股份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

月，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2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

间，中国建材股份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

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

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持股数量 1,169,652,168股

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29.22%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划

(是

增持计划完成情况：中国建材股份自2024年12月7日至2025年2月17日，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89,913,0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累计增持金额为人

民币99,999.60万元。

增持完毕后中国建材股份持有公司股份由1,079,739,151股变动为1,169,652,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由26.97%变动为29.22%。

详见公司发布于2025年2月18日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否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减持情况 (是 (否

上述增持主体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拟增持股份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促进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国建材股份决定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拟增持股份种类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

拟增持股份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1.2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拟增持股份数量 不适用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不适用

拟增持股份价格 不适用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2025年11月28日～2026年11月27日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中国建材股份自有资金

拟增持主体承诺 中国建材股份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者无法完成实施

的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国建材股份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176�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5-081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

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本次增持主体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石集团” ）为中国

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振石集团共计持有公司股

票675,826,64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88%。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

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振石集团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

以自有及专项贷款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以下简

称“本次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振石集团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

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

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持股数量 675,826,646股

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16.88%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划

(是

增持计划完成情况：振石集团自2024年11月23日至2025年3月31日，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51,601,1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90%，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

币60,005.96万元。 增持完毕后：（1）振石集团：持有股份由624,225,514股变动为675,826,64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由15.5934%变动为16.8824%。（2）振石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由637,694,434股变动为689,

295,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5.9299%变动为17.2189%。

详见公司发布于2025年4月2日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

告》。

√否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减持情况 (是 (否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75,826,646 16.8824%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张毓强 73,663 0.0018%

张毓强先生为振石集团董事局主席，是振石集团实际控

制人

张健侃 13,395,257 0.3346%

张健侃先生为振石集团董事及总裁，是振石集团实际控

制人之一

合计 689,295,566 17.2189%

注: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拟增持股份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促进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振石集团决定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拟增持股份种类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

拟增持股份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5.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

拟增持股份数量 不适用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不适用

拟增持股份价格 不适用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2025年11月28日～2026年11月27日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简称“建设银行” ）向振石集团提供的专项贷款及振石集团自有资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

近日，建设银行向振石集团出具《贷款承诺函》，同意为振石集团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贷款

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承诺函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一年。 除上述贷款外，本次A股股份增持的其余资

金为振石集团自有资金

拟增持主体承诺 振石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者无法完成实施

的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振石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1717� � � � �证券简称：中创智领 公告编号：2025-067

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SEG�Automotive�Germany�GmbH�（简称“SEG” ）

本次担保金额 3000万欧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1,810万欧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万元） 410,292.3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8.0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SEG业务发展需要，SEG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万欧元 （含3000

万欧元）的银行贷款（简称“本次银行贷款” ），用以为SEG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为申请本次境外贷款，

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本次银行贷款协议项下 《GUARANTEE》（担

保协议），由公司以公司信用为本次银行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简称“本次银行贷款担保” ）。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2025年6月5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5年3月29日、2025年6月6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根

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同意公司授予包括SEG及其子公司在内的控股子公司在原担保余额基础

上新增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内部担保额度（简称“内部担保额度” ），该等内部担保包括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内部可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调剂发生时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不得从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

度； 并同意在内部担保额度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调整对子公司的担保额

度， 同时授权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根据需要与交易对手或金融机构签

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对公司经营管理层授权， 公司于近日召开经理层办公会， 审议通过

《关于SEG� Automotive� Germany� GmbH申请银行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SEG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本次银行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本次银行贷款担保；（2）将索恩格汽

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人民币3亿元的内部担保额度调整至SEG， 用以由公司提供本次银行贷款担保，调

剂发生时SEG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3）公司签署、承担及履行在融资文件项下的相关义务和责任，

并采取一切必要或适当的行为以完善本次银行贷款及本次银行贷款担保；（4）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

（CFO） 邱泉先生在有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办理本次银行贷款及本次银行贷款担保有关的全部事宜并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授权范围以《关于SEG� Automotive� Germany� GmbH申请银行贷款及为其提供

担保的议案》为准。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子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公司在股东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控

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内部可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调剂前

担保额度

本次

调剂额度

本次调剂后

担保额度

调剂后尚未使用担保额度

（含本次）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公司（含子公司） 索恩格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 50,000 -30,000 20,000 20,000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公司（含子公司）

SEG�Automotive�Germany�

GmbH

40,000 30,000 70,000 30,115

公司本次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 无需另行召开董

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SEG�Automotive�Germany�GmbH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附属企业New�Neckar�Autoparts�Holdings�and�Operations�GmbH�&�Co.�KG持有SEG�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不适用

企业注册登记号 HRB754886

成立时间 2015年12月7日

注册地 Lotterbergstra?e�30，70499�Stuttgart，Germany（德国斯图加特）

注册资本 25,000欧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电机系统和组件的开发、制造、销售，如起动机、发电机、能量回收系统和电力零部件，以及在这些业务领域的其他服

务。

主要财务指标

（万欧元）

项目

截至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0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125 130,030

负债总额 86,040 91,935

资产净额 40,085 38,095

营业收入 133,488 159,477

净利润 3,693 224

三、担保及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银行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SEG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银行贷款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借款人：SEG；

（2）贷款金额：不超过3000万欧元（含3000万欧元）；

（3）贷款形式：循环授信贷款；

（4）授信期限：不超过3年（含3年）。 单笔贷款资金的期限不超过一年；

（5）贷款利率：欧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0.7%每年，如果欧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小于零，则视为零；

（6）担保人：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申请本次境外贷款， 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本次银行贷款协议

项下《GUARANTEE》，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人：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SEG� Automotive� Germany� GmbH

（3）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4）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主债务本金金额：不超过3000万欧元（含）；

（6）被担保债务：指任何SEG就本次银行贷款协议项下的授信向贷款人承担的任何到期、未付、产

生的所有当前或未来债务和负债，包括不超过3000万欧元（含3000万欧元）的本次银行贷款本金、本次

银行贷款协议项下应计利息、成本、费用、开支、税款和本次银行贷款协议项下约定的其他金额。

（7）保证期间：本次银行贷款最终还款日后3年期限届满之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公司全资附属企业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未来发展战略，被担

保人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风险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2025年6月5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

在审批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近日召开经理层办公会， 审议通过 《关于SEG�

Automotive� Germany� GmbH申请银行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理层办公会一致同意上述事

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410,292.3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8.04%； 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356,977.09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5.69%；其他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客户

提供回购余值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无逾期。

特此公告。

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股票代码：600028�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2025-5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一）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简称“股东会” ）

（二）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18日

（三）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0028 中国石化 2025/11/18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提案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提案程序说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中国石化” ）已于2025年10月30日公告了召开股东

会的通知。 合计持有69.78%股份的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2025年11月27日提出临时提案

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 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三）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选举厉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2），并授权公司董事会

秘书代表公司处理因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厉伟先生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无异

议。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10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2月18日 9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2号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18日

至2025年12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取消监事会并减少注册资本

的议案

√

2 关于选举厉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项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前述会议

的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10月30日刊登在中国石化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述议案的有关内容可参见公司拟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股东会主席（附注1），联系电话：____________，为本单位（或本

人）的代理人，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股东会通知所载的决议案，并代表本单位（或本人）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未作出指示，则代理人可

自行决定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委托人持股数（A股/H股）（附注2）：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附注3） 反对（附注3）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取消监事会并减少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关于选举厉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附注4）：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4）：

受托人签名（附注5）：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5）：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如未填上姓名，则股东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理人。阁下可委

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代表出席及投票，受托人不必为中国石化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下出席股东会。

对本授权委托书的每项变更，将须由签署人签字方可。

2.请删去不适用者并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与授权委托书有关的股份数目。 如未有填上数目，则中国

石化股本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均将被视为阁下的持股数。

3.谨请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同意」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

案，则请在「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

票。 中国石化《公司章程》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决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

权的票数处理。

4.请用正楷填上委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如阁下为一法人，则本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

董事或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5.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6.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于股东会现场会议指定

召开时间24小时前送达中国石化【送达地址参见于2025年10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之六、其他事

项的第（一）条】。

7. 谨请注意： 请阁下按照本公告所附的授权委托书重新填写并按时送达中国石化。 如阁下已填写

2025年10月30日公告的股东会通知中所附的授权委托书（简称“原授权委托书” ）并送达至中国石化，

且未能在股东会现场会议指定召开时间24小时前将重新填写的本公告所附的授权委托书送达至中国石

化，则对于原授权委托书中议案的投票，视为有效投票；原授权委托书中未载明的新增提案，受委托代理

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附件2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厉伟，62岁。 厉先生是经济硕士、EMBA。 现任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松禾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 厉先生是政协深圳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名

誉校董，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理事长，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天使母基金投委会专

家委员，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理事长。 曾任政协深圳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政协深圳

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商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外，厉先生与中国石化或中国石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厉先生未持有任何中国石化股份，亦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0680� � � � � � � � �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0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205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李士振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19人， 代表股份779,303,4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64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股份603,888,1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77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9人，代表股份175,415,3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868%。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加通讯的形式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山推股份2025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2、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取消监事会、修改董事会构成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3.01、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通过。

3.02、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通过。

3.03、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4.01、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通过。

4.02、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通过。

4.03、《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5.01、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通过。

5.02、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内控制度》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6.01、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通过。

6.02、审议《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内控制度（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项瑾、张智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山推股份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单位：股

序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

1

《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报告》

总计 779,303,487

776,698,

028

99.6657 2,268,759 0.2911 336,700 0.0432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73,487,

743

98.5204 2,268,759 1.2884 336,700 0.1912 一

2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总计 779,303,487

776,696,

628

99.6655 2,266,759 0.2909 340,100 0.0436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73,486,

343

98.5196 2,266,759 1.2872 340,100 0.1931 一

3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3.0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总计 779,303,487

777,008,

978

99.7056 2,225,209 0.2855 69,300 0.0089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73,798,

693

98.6970 2,225,209 1.2637 69,300 0.0394 一

3.02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

总计 779,303,487

738,529,

531

94.7679

40,702,

356

5.2229 71,600 0.0092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35,319,

246

76.8452

40,702,

356

23.1141 71,600 0.0407 一

3.03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

总计 779,303,487

738,253,

131

94.7324

40,980,

256

5.2586 70,100 0.009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35,042,

846

76.6883

40,980,

256

23.2719 70,100 0.0398 一

4 《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4.0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

用）》

总计 779,303,487

777,007,

578

99.7054 2,234,109 0.2867 61,800 0.0079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73,797,

293

98.6962 2,234,109 1.2687 61,800 0.0351 一

4.02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并

上市后适用）》

总计 779,303,487

777,008,

078

99.7055 2,234,109 0.2867 61,300 0.0079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73,797,

793

98.6965 2,234,109 1.2687 61,300 0.0348 一

4.03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并

上市后适用）》

总计 779,303,487

777,006,

778

99.7053 2,234,109 0.2867 62,600 0.008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73,796,

493

98.6957 2,234,109 1.2687 62,600 0.0355 一

5 《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5.0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

总计 779,303,487

738,271,

331

94.7348

40,962,

856

5.2563 69,300 0.0089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35,061,

046

76.6986

40,962,

856

23.2620 69,300 0.0394 一

5.02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内控制度》

总计 779,303,487

738,271,

931

94.7348

40,699,

356

5.2225 332,200 0.0426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35,061,

646

76.6990

40,699,

356

23.1124 332,200 0.1887 一

6 《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6.0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草案）（H股发行

并上市后适用）》

总计 779,303,487

776,744,

278

99.6716 2,495,109 0.3202 64,100 0.0082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73,533,

993

98.5467 2,495,109 1.4169 64,100 0.0364 一

6.02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连）交易内控制度（草案）（H股

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总计 779,303,487

776,746,

878

99.6719 2,225,209 0.2855 331,400 0.0425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76,093,202

173,536,

593

98.5482 2,225,209 1.2637 331,400 0.188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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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独

立董事变更为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取消监事会、修改董事会构成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人，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选举产生。

（一）非独立董事辞任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28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马景波先生的辞呈，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工作需要，马景波先生于申请辞去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马景波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

效，除辞任非独立董事职务外，马景波先生担任的公司其他职务不变，其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本次职务变动系

由非独立董事变更为职工董事，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马景波先生原定董事任

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景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为保障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七届一次职工

代表联席会议，选举马景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联席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马景波先生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马景波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

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不变，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马景波先生简历

马景波先生，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与企业管理部部长助理、运营管理部副部

长、部长、党支部书记，潍柴动力（潍坊）铸锻有限公司董事，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绩效考核总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考核

总监，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控部部长，山重建机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山东山推工程

机械结构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山推欧亚陀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山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东山推工程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山

推（德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非独立董事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工代表董事。 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

运营管控等工作经验。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